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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之房屋因地震灭失的
政府补偿金归属

———刘国秀诉杨丽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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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裁判与问题争点

１９９６年原告刘国秀与被告杨丽群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被告转让都江堰市奎光小区５
幢２单元５层２号住房一套，购房款６万元。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４日，原告付清房款，被告随即将房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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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房屋交付给原告，原告搬进该房屋居住至今。被告将房屋转让给原告后即搬迁至上海市居住，

因此双方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地震，该住房因严重破坏而灭失。原告为享有政府的安置政策，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协助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判令讼争房屋的相关利

益由原告享有。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

律规定，应为有效。原告已实际付清购房款，被告也将房屋实际交付给原告占有使用长

达１２年，双方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过户登记的基础要求已经成就，只是因为特大

地震的发生，导致房屋毁损，无法实际过户。在无法判令将房屋过户给买房人又无法为

买房人确权的情况下，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即承担风险的一方也应享有相关的收

益。既然买房人承担了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那么基于毁损房屋应当获得的利益也应由

其享有。

法院最终依据《合同法》第３２条、第４４条第二款判决被告杨丽群的住房灭失后的房屋相关利

益由原告刘国秀享有。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效力。〔１〕

此类案型在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后成为当地司法实务中的典型买卖合同纠纷。据称，自地

震截至本案发布时，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受理了１８起买受人要求出卖人履行房屋所有权登

记移转的民事诉讼。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直接关系到政府灾后重建的顺利展开和灾民合法权益

的保护。〔２〕 不仅如此，各个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常常因各种事故发生灭失毁损，此类风险的分配及

当事人的利益保护是民商事交往中的重大问题。因此解决本案问题，也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

查本案裁判依据《合同法》第３２、４４条是关于合同成立与有效的规定。但本案根本问题在于

作为买卖标的物的房屋灭失后有关利益的归属，而事实上，我国法律就此尚缺乏明确规定，只能从

民法原理出发，厘清本案的有关问题，具体言之：

（１）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协助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２）房屋灭失的风险应由谁承担？买卖合同的价金风险是否发生转移？

（３）因地震而灭失房屋转化的利益（政府救助补偿金），是否应由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收取？

（４）未经登记转移房屋所有权的原告买方，是否可主张政府救助补偿金？

二、给付不能、风险转移与代偿请求权：比较法的分析

买卖合同标的物发生灭失，出卖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构成债务履行的障碍。我们根据给付

障碍的事件发展顺序，以德国民法理论为主线并参酌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考察各项民法制度

对本案法律问题的界定，梳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状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给付不能

民法理论上将债务给付的障碍形态分为给付不能、给付迟延、不良给付、加害给付（即违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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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义务）以及债权人受领迟延。〔３〕 就本案的给付障碍来看，房屋出卖人有交付和转移所有权的义

务（《合同法》第１３５条），但房屋因地震而灭失，致使所有权客体消灭，故而无法完成所有权转移，

出卖人构成给付不能。德国原债法上区分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其效果在

于，自始客观不能的合同之债应归于无效（原《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但新债法修订之后，自始

客观不能的合同也应生效，按给付不能的一般规则处理（《德国民法典》第３１１ａＩ条）。我国合同法

理论和实务之通说均认可自始不能合同有效。〔４〕 本案中房屋毁灭是在买卖合同签订１２年之后发

生，属嗣后不能，当然不影响合同效力。

给付不能对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和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发生根本影响。根据《德国民法典》

第２７５条第一款债权人之请求权因发生给付不能而被排除。《合同法》第１１０条也规定，债务人负

担非金钱债务发生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不能，则债权人不得请求履行。因此，本案中即使不考虑

买受人的请求权是否罹于时效（１２年之久），出卖人的转移所有权的义务也因给付不能而被排除。

原告原先诉请出卖人履行合同、协助办理登记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此外，本案案情并未显示，出卖人是否履行迟延。如果出卖人已经迟延履行，则在迟延期间虽

然发生不可抗力，出卖人也不能免除责任（《合同法》第１１７条第二句）。
（二）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与价金风险转移

自买卖合同签订到履行完毕可能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导致买卖标的物毁损或灭失，且又不可归

责于出卖人，于此发生如下三个“风险”问题：

第一，谁承担物之毁损的风险，即物之风险（Ｓａｃｈｇｅｆａｈｒ）？通常而言，谁是物之所有权人谁就

应承担物之风险。例如买卖标的物所有权尚未转移，就应由出卖人承担该风险。〔５〕

第二，给付风险（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ｇｅｆａｈｒ），即出卖人本打算交付的标的物毁损灭失后，出卖人是否仍

须向买受人再为给付？〔６〕 该问题须视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性质而定。在特定物买卖，标的物是特定

物，一旦毁损灭失再次给付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定物之债的给付风险应由买受人承担。〔７〕 种

类物之债的给付风险开始由出卖人承担，即出卖人须以市场上的同种类物满足买受人。但在种类

之债特定化时，债务人的给付义务限于所确定的标的物，如果该物毁损灭失，出卖人毋须再行提供

相同给付，给付风险转移至买受人，这意味着买受人将得不到买卖标的物。从出卖人的角度看，就

是排除给付义务（《德国民法典》第２７５Ｉ条、《合同法》第１１０条）。

第三，价金风险（Ｐｒｅｉｓｇｅｆａｈｒ）解决的问题是：标的物发生毁损灭失后出卖人免除给付义务，那

么他是否可以获得对待给付呢？〔８〕 如上所述，给付风险转移后出卖人的给付义务消灭。〔９〕 基于

双务契约给付义务的牵连性，买受人也无须做出相应的对待给付（《德国民法典》第３２６ＩＳ．１条）。

因而出卖人原则上承担对待给付风险即价金风险。〔１０〕 概言之，买卖合同发生给付不能时，出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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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买受人的给付义务均告消灭。〔１１〕 然而，假如发生价金风险转移，则买受人不能免除对待给付义

务。目前各国多以“交付”作为价金风险转移的判断准则，〔１２〕即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价金风险转

移至买受人，买受人即使不能获得标的物，也必须支付买卖价金。〔１３〕

根据上述原理，可知本案中的风险负担状况如下：（１）因地震导致房屋灭失，所有权人承担物

之灭失风险；（２）房屋买卖属特定之债，买受人自始承担给付风险，倘若房屋灭失，则出卖人免除给

付义务；（３）按《合同法》第１４２条的交付原则，价金风险转移在房屋交付时即转移至买受人，故而

买受人仍应支付价金。由于本案中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４日刘国秀已付清房款，于此价金风险转移的具

体后果是：不得请求出卖人返还价金。总之，原告刘国秀既承担了给付风险，又承担了价金风险；
既不能主张出卖人登记过户转移所有权，也不能主张返还价金。

（三）房屋之补偿金是否为出卖人之不当得利

在情知实际履行和返还价金均不可获得支持前提下，原告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政府

对灭失房屋的救助补偿金（法院称“相关利益”）。于此，首先须明确如果出卖人收取补偿金是否构

成不当得利。
政府在确定房屋补偿金的发放时，房屋所有权仍然登记在出卖人名下，而政府只能按照房屋

登记部门的登记信息确定救助对象。民法理论上认为，买卖标的物灭失（或被征收）时，其替代利

益（例如损害赔偿或补偿费）应归属于谁，原则上应依物权关系决定之。〔１４〕

尽管上述法理自然显明，但台湾司法实务中曾发生买卖标的物土地被国家征收后，买受人依

不当得利之规定，向出卖人诉讼请求返还其所受领之补偿费的案例。对此请求，上诉法院批驳指

出：出卖人系本于所有权而受领地价补偿，要非无法律上之原因可比，出卖人依不当得利之法则请

求出卖人将受领之补偿低价返还，殊非有理（１９８７年台上字第１２４１号判决）。王泽鉴教授认可上

诉法院结论并指出：出卖人在办毕登记前，仍为土地所有人，在法益归属上，其补偿费本应归由出

卖人取得，并未因此而致买受人受损害，故不成立不当得利。因此对于买卖的土地交付后国家征

收之补偿金，仅得适用台湾“民法”第２２５条，由买受人主张代偿请求权。〔１５〕

（四）代偿请求权

在本案中，买卖标的物因交付而价金风险转移，倘若出卖人既可获得买卖价金（对待给付），又

获得了政府补偿金（不构成不当得利）；而买受人既支付了价金，又不能获得政府补偿金，其结果在

情理上难谓公平。因此，房屋因灭失而转化的利益，正是原告起诉的初衷，以及诉讼中变更请求的

理由。但在我国民法上，原告主张该项利益缺少明确的制定法依据。对此可以通过比较法考察这

一现象的处理结果。
在德国民法上，如果债务人因给付不能而排除给付义务，则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主张因标的

物灭失而获得的代偿物（Ｅｒｓａｔｚ），或主张其让与对第三人的代偿请求权（Ｅｒｓａｔｚａｎｓｐｒｕｃｈ）（《德国民

法典》第２８５条、台湾“民法典”第２５５条）。所谓代偿物或代偿请求权是指在经济上代替债务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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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法 系 和 英 美 法 系 都 发 生 这 样 的 法 律 后 果。Ｈａｇｅｒ，Ｄｉｅ　Ｇｅｆａｈｒｔｒａｇｕｎｇ　ｂｅｉｍ　Ｋａｕｆ，Ａｌｆ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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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４４６条、台湾“民法典”第３７３条、《美国商法典》第２－５０９（３）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公约》第６９条第一款、以及我国《合同法》第１４２条。

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ｒｎａｒｉ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　ＢＴ，１．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Ｓ．９６．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　ＢＧＢ／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４４６，Ｒｎ．１．
王泽鉴：《出售之土地被征收 时 之 危 险 负 担、不 当 得 利 及 代 偿 请 求 权》，载《民 法 学 说 与 判 例 研 究（第 六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０页。

见前注〔１４〕，王泽鉴文，第１０３～１０５页。实务见解参见尤重道：《土地征收补偿金与不当得利、代偿请求

权、危险负担之法律关系》，载台湾《人与地》第１９０期，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第３１～３９页。



负担的标的物的任何财产利益，〔１６〕统称为代偿利益（ｓｔｅｌｌｖｅｒｔｒｅｔｅｎｄｅｓ　ｃｏｍｍｏｄｕｍ）。

一般而言，代偿请求权的构成条件如下：（１）债务人发生给付不能；（２）由给付不能之事由产生

代偿利益，例如标的物被他人侵害而灭失产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保险金请求权；〔１７〕（３）债务人原

负担的给付标的物与代偿利益须具有同质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ｔ），即代偿利益作为给付标的物的替代；〔１８〕

（４）代偿请求权的成立，不以债务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必要；〔１９〕（５）代偿请求权不仅适用于标的物灭

失或被侵害时产生的代替物（或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债务人通过法律行为所获得之收益，例如

向第三人出卖并转让标的物所有权（一物二卖）所获价金也适用；〔２０〕（６）债务人取得之代偿利益，须
得为让与债权人，例如债务人对第三人之非财产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不适用。〔２１〕

代偿请求权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衡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不恰当的利益分配，让免除给付

义务的债务人不得因之而受有利益。〔２２〕 虽然其功能上与不当得利和损害赔偿有相似之处，且同样

是基于公平之理念，但 与 不 当 得 利、损 害 赔 偿 在 构 成 要 件 方 面 有 差 异，因 此 应 严 格 区 别，不 应 混

淆。〔２３〕 进一步而言，代偿 请 求 权 可 以 上 升 理 解 为“代 位 物 原 则”（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ｚｉｐ）的 一 种 情

形。〔２４〕 此外，该原则还体现在：〔２５〕所有权人请求无权占有人返还的原物意外灭失而产生之替代利

益应予返还、〔２６〕有偿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应按不当得利返还所得利益（《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６条）、以

及属于某种特别财产范畴的标的物因毁损灭失所生之利益（如担保物权客体〔２７〕、合伙财产等）。

作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房屋因地震灭失产生的政府补偿金，是否属于代偿利益呢？就“代偿

（Ｅｒｓａｔｚ）”一词的原义来看，是指“赔偿”、“补偿”，并不 限 于 某 种 具 体 的 代 偿 物 或 代 偿 请 求 权。例

如，政府征收公民财产之征收补偿金（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ｓ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在德国民法实务中向来可作为

代偿请求的对象，〔２８〕台湾民法实务中亦然。〔２９〕 只不过在本案中，房屋灭失所得之补偿金并非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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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ｒｎ　Ｅｃｋｅｒｔ，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４．Ａｕｆｌ．，Ｎｏｍｏｓ　Ｖｅｒｌａｇ，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２００５，Ｓ．１２６．台湾

“民法”第２２５条第二款将代偿请求权限于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而发生给付不能，实属多余。在可归责于债

务人之给付不能，亦可发生代偿请求权。

Ｍｅｄｉｃｕｓ／Ｌｏ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ＡＴ，Ｓ．２０８．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Ｌｗｉｓｃｈ（２００４），§２８５，Ｒｎ．３８．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８９页。

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　ＢＧＢ／Ｅｍｍｅｒｉｃｈ，§２８５，Ｒｎ．１ｆ．郑玉 波：《民 法 债 编 总 论》，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３年

版，第２６７页。

见前注〔１４〕，王泽鉴文，第１０８页。

Ｐａｌａｎｄｔ／Ｇｒüｎｅｂｅｒｇ，７０．Ａｕｆｌ．，§２８５，Ｒ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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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权法》第２４４条前段：“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

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

我国《物权法》第１７４条第一句：“担保期间，担保财 产 毁 损、灭 失 或 者 被 征 收 等，担 保 物 权 人 可 以 就 获 得

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Ｌｗｉｓｃｈ（２００４），§２８５，Ｒｎ．３５．
就此问题，王泽鉴教授殊为重视，曾数度撰文研究，着 重 指 出 台 湾“民 法”第２２５条 第２项 之“损 害 赔 偿”

应类推适用于政府征收补偿金。参见王泽鉴：《出卖之土地于移转登记前被征收时，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交付受领

补偿费之请求权基础》，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卷）》；见前注〔１４〕，王泽鉴文；王泽鉴：《土地征收补偿金交付

请求权与第２２５条第２项规定之适用或类推适用》，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另参见前注〔１５〕，尤重道文，第３１～３９页。



征收，而是基于政府在震后的安置政策所生，即政府为安置灾民，就灭失房屋给予的补偿金。〔３０〕 因

此，其性质上类似于征收补偿金，同为公法之权益，可以适用代偿请求权。倘若政府针对灾民身份

给予具有人身性质的赈灾补偿金，则另当别论。

依代偿请求权制度，很容易判定本案中因地震灭失之房屋的政府补偿金归属，即买受人得请

求出卖人就房屋灭失所获得之代偿利益。其具体效果如下：
（１）如果买受人主张代偿请求权，则双务合同的交换关系仍然存在，因此，不论房屋买卖价金

风险是否转移，买受人都必须做出对待给付。〔３１〕 详言之：如果买受人已经支付价金，自不必论（本

案中原告已经支付价金）；如果买受人未支付价金，则出卖人可就代偿利益与价金主张同时履行抗

辩权。
（２）如买受人主张代偿请求权以外，尚有损害未能弥补，且给付不能之事由可归责于出卖人，

则买受人仍可向出卖人请求损害赔偿。换言之，应将代偿利益从损害赔偿请求权中扣减。〔３２〕

（３）如买受人主张代偿请求权之价额高于约定的买卖价金，或高于买受人所受损害，代偿请求

权是否以此为限？对此存有争议。史尚宽认为代偿请求权之价额不得大于给付利益。〔３３〕 但德国

民法通说认为，不论代偿利益是否高于对待给付或高于损害赔偿，均不影响代偿请求权之成立。〔３４〕

（４）买受人不是必须主张代偿请求权，于此其享有选择权，决定是否取得代偿利益而继续做出

对待给付，抑或是放弃代偿利益而解消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３５〕 但本案中，价金风险已经发生转

移，买受人不可免除对待给付义务，只有通过主张代偿利益以弥补损失。

尽管代偿请求权制度能够灵活地解决因给付不能事由发生的代偿利益之归属，但遗憾的是我

国民法上并无该项制度，除非法官进行超越实定法的法律续造，从法理上确立代偿请求权，否则本

案无法依此方法解决。

三、“风险负担－利益归属”法则的类推适用

（一）风险负担与利益归属一致性法理

在缺乏代偿请求权制度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裁判理由是：“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即承担

风险的一方也应享有相关的收益。既然买房人承担了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那么基于毁损房屋应

当获得的利益也应由其享有。”于其文辞之下隐约可闻的法理是：买卖合同中谁负担风险，谁就应

该享有风险所带来的利益。可概括为风险负担与利益归属的一致性原则。

关于风险与利益的 一 致 性，主 要 体 现 在 买 卖 合 同 风 险 转 移 的 具 体 规 则 中。《德 国 民 法 典》第

４４６条第１句和第２句规定：“买卖标的物交付时，意外灭失或毁损的风险转给买受人。自交付时

起，用益（Ｎｕｔｚｕｎｇ）归属买受人，负担（Ｌａｓｔｅｎ）归买受人承担。”其余大陆法系各国也多确认风险和

利益一并转移的原则。交付原则的理由一方面是交付后买受人便于控制标的物的风险，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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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０８年《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城镇住房重建工作 方 案》中 补 助 对 象 是：“自 有 产 权 住 房 毁 损 导 致 无

房可住的城镇受灾家庭。”２０１０年《玉树地震灾后城乡居民住房恢复重建及维修加固补助政策意见》中灾后恢复重

建住房补助对象是指“以家庭为单位，按相关程序经确认震前有住 房 自 有 产 权，因 地 震 造 成 住 房 倒 塌、严 重 损 坏 需

要重建或住房受损需要维修加固的灾区城乡居民家庭”。

Ｌａｒｅｎｚ，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ｓ　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　ＡＴ，１４．Ａｕｆｌ．，Ｃ．Ｈ．Ｂｅｃｋ　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８７，Ｓ．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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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２１〕，史尚宽书，第３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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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后本质上实现了买卖合同所追求之经济上后果，买受人得使用标的物并可保有标的物所生之

用益，因此其亦应承担风险。〔３６〕

伴随风险一并转移的利益，《德国民法典》第４４６条称为“用益”。又根据其第１００条规定，所谓

用益包括孳息和“使用利益”（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ｖｏｒｔｅｉｌｅ）。孳息由物或权利产生，前者如果园的果实、林地

的木材、房屋的租金等；后者如股票的红利、专利许可的收入等。使用利益是对物或权利使用带来

的利益，但不是导致物或权利灭失的消费，例如承租人有权使用租赁物，行使股份上的表决权。〔３７〕

除了以上“用益”之外，有疑问的是，由物所生的其他利益，诸如保险金、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

也依此原理归属于买受人？德国学者恩内策鲁斯和雷曼曾指出，此种利益虽非用益，但第４４６条

的原则可适用于一切因标的物所生利益之上，因此类推适用第４４６条该利益应归属于买受人。〔３８〕

可见，保险金、损害赔偿金与用益类似，标的物交付后一并转移至买受人，似有所据。但因为《德国

民法典》第２８５条的代偿请求权已经明确买受人可请求此类由物所生之替代利益，所以上述第４４６
条的类推适用在德国民法上的意义极为有限。〔３９〕

（二）《合同法》第１６３条之类推适用

我国民法上并无代偿请求权制度，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原则出发，并对利益做广义解释，不失

为解决本案问题的合理思路。

首先，我国《合同法》第１４２条对价金风险转移的标准采取交付原则。其次，虽然《合同法》并

未如同德国和台湾“民法”将价金风险与收益转移规定在同一条文之内，但第１６３条规定买卖标的

物“交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却与上述风险－收益一致性原则暗合。〔４０〕 由此可见，要

通过风险收益一致性原则解决本案中的政府补偿金的归属，关键的问题就是《合同法》第１６３条的

基本思想是否涵盖了政府补偿金。
虽然客观上可以将《合同法》第１６３条的孳息收取与第１４２条的风险转移联系起来，但毕竟第

１６３条中的“孳息”一词有明确所指，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４１〕 所谓天然孳息是指物之有机的

自然出产物以及按物之使用方法收获之出产物，法定孳息是指因法律关系所生之收益。〔４２〕 无论如

何，房屋因地震灭失产生之权益，例如保险金、政府补偿金不可解释为孳息。甚至《德国民法典》第

１００条中比孳息上一位阶的概念“用益”也无法涵盖此类权利。

尽管根据前引德国民法学者恩内策鲁斯和雷曼的观点，《德国民法典》第４４６条意义上的“用

益”可类推适用于一切因物所生之利益，包括损害赔偿金或保险金。但由于代偿请求权制度的存

在，这一类推的意义大为减少。类似问题也出现在台湾“民法”实务中。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著

有司法意见认为：根据台湾“民法”第３７３条规定“买卖标的物之利益及危险，自交付时起，均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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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立法机关出版的《合同法》条文评注中，未明确解释《合同法》第１４２条和第１６３条之间的关联，甚至

将买受人收取孳息解释为“与原物占有人的照料大有关系”（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２版）》，

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４６页）。根 据 风 险 与 收 益 一 致 性 原 则，可 将 二 者 联 系 在 一 起 理 解。参 见 崔 建 远 主 编：
《合同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９０页。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２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４５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受人承受负担”，因此土 地 被 征 收 后 政 府 发 放 之 补 偿 费，依 承 受 利 益 负 担 危 险 同 归 一 人 的 规 则 判

断。王泽鉴对此持不同见解，认为根据比较法解释，台湾“民法”第３７３条系仿自《德国民法典》第

４４６条，其所称利益应指“用益”，不宜解释为标的物灭失之补偿费。该补偿费作为代替利益属于台

湾“民法”第２２５条第２项代偿请求权之范畴，因此“不必绕道第３７３条，特别解释其所称之利益，系
指代替利益，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费）在内”。〔４３〕

虽然代偿利益与“伴随风险转移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其法理构成亦不尽相同，前者基于给

付不能发生后之利益衡平思想，后者基于风险与利益归属一致原则，但就标的物灭失后的补偿金

归属，代偿请求权与风险－利益归属原则在功能上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在我国立法上欠缺代偿请

求权规定时，法院运用风险－利益归属一致原则处理房屋因地震而灭失之政府补偿金归属问题，极

具实践的合理性。由此可见，在台湾“民法”实务中被排斥的观点，反而在内地民法上重获生机。

本件判决中，法院的裁判依据并未触及风险－利益归属一致法则。即使案件评析法官援引《德

国民法典》第４４６条和台湾“民法”第３７３条作为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的论据，但仍未指明我国《合

同法》中是否包含该法律思想的规定。〔４４〕 换言之，法官未能揭示《合同法》第１４２条与第１６３条之

间的意义关联。

如上所述，《合同法》第１６３条仅规定买受人得收取标的物的孳息，对于“使用利益”乃至对第

三人得享有之替代利益均未涉及，且我国民法未设代偿请求权制度，因此，地震导致买卖的房屋灭

失产生的政府补偿金之归属构成法律上的漏洞。鉴于孳息与政府补偿金从法律评价观点看均属

广义上的标的物所生之利益，且二者不同之处不足以排斥这种评价，因而根据同等事物同等处理

的正义思想，可结合第１４２条之规定，将第１６３条类推适用于法律所未规定的政府补偿金之上。〔４５〕

但这种处理方案的缺陷在于，买受人要获得补偿金须以交付为前提，如果未获交付，不适用风险收

益一致性原则。〔４６〕

（三）不当得利之再反思

前述台湾司法实务中发生土地被“国家”征收后，买受人依不当得利之规定，向出卖人诉讼请

求返还其所受领之补偿费，上诉法院以及学界对此持批驳态度，认为出卖人在登记移转之前仍为

土地所有人，土地补偿费归其取得，不成立不当得利。〔４７〕 但是，按风险－利益归属一致性法理，因风

险所生之替代利益（政府补偿金），应归属于买受人（类推《合同法》第１６３条）。出卖人如收取该项

利益，按不当得利返还给买受人，并非不可理解。因此，德国民法理论上有认为，代偿请求权制度

是“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Ｅｉｎｇｒｉｆｆｓｋｏｎｄｉｋｔｉｏｎ）的特殊情形。〔４８〕 尤其是与《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６条

第二款向无权利人做出给付的情形类似，都是无权收取他人债权（或类似利益），应向真正权利人

进行返还。但也有德国学者基于债权的相对性，认为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仅适用于绝对性法益，

纯粹的债权不具有侵害权益意义上的归属内容（Ｚｕｗｅｉｓｕｎｇｓｇｅｈａｌｔ），尤其是债务人的给付以劳务

为内容时，更无归属内容可言。因此，代偿请求权并非以不当得利作为理论基础。〔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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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１４〕，王泽鉴文，第９７～１００页。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胡建萍、马丽莎对 本 案 的 评 析。最 高 人 民 法 院 中 国 应 用 法 学 研 究

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月版）》（第１０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５～４６页。

关于类推的法理，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５８页。

王泽鉴：《土地征收补偿金交付请求权与第２２５条第２项 规 定 之 适 用 或 类 推 适 用》，载《民 法 学 说 与 判 例

研究（第七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０页。

见前注〔１４〕，王泽鉴文，第１０３～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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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争议为我们提示两点思考：其一，因给付不能事由所生之代替利益作为买卖标的物的替

代物，从经济视角考察，与侵害权益型不当得利类似，应归属于买受人。其二，代偿请求权是为了

矫正买卖双方的利益失衡，其符合不当得利的衡平思想，因此如果在欠缺代偿请求权制度的情况

下，回溯到一般性的不当得利原则，亦可实现相同的功能。换言之，本案中法官如不采取风险－利益

归属一致性法理，而采用不当得利法则（《民法通则》第９２条），亦未尝不可。

四、结语

买卖之房屋因地震或其他意外事故而灭失，其法律问题牵涉面甚广。兹就我国民法对这些问

题的处理意见总结如下：

首先，就买卖双方的原初合同义务而言，房屋因地震灭失后，出卖人因给付不能而免除给付义

务（《合同法》第１１０条第一项），除非出卖人对迟延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须负责（《合同法》第１１７条

第二句）；买受人可以通过解除合同而消除价金的对待给付义务（《合同法》第９４条第一项），或通

过双务合同给付义务的牵连性法理，解释出买受人当然免除价金给付义务。

其次，就风险负担而言，出卖人是房屋所有权人，应承担物之灭失风险。房屋为特定物，买受

人须承担给付风险。出卖人因自己给付不能，故而不得请求对待给付，但如果房屋已经交付，价金

风险转移至买受人（《合同法》第１４２条），这意味着买受人即使得不到房屋仍须支付价金；如果已

经支付价金，也不得请求返还。

再次，无论是否价金风险转移，买受人都可主张因房屋灭失所产生的替代利益。如买受人主

张替代利益，在价金风险未转移至买受人的情况下，买受人亦须做出对待给付。如果买受人主张

替代利益后仍有损害，且出卖人无抗辩事由，则买受人可就替代利益不足弥补的部分主张损害赔

偿请求权（《合同法》第１０７条、第１１３条）。但本案中损害是因地震造成，属不可抗力，因此出卖人

不负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１１７条）。

本案中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在我国民法欠缺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如何确定买受人主张替代利

益的请求权基础。于此以下数项民法原则可供考虑：基于代位物法律原则衍生债法上的代偿请求

权、收益随风险转移一致性原则、以及出卖人应将标的物替代利益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的一般衡平

思想。〔５０〕 尽管这些原则均能满足本案中原告的诉求，但各有弊端：就代偿请求权我国制定法上未

设明文规定；不当得利虽有规定但存在重大理论争议；风险与收益一致性原则以交付为前提，倘若

标的物未交付，买受人仍不得依此主张利益。相较而言，在我国立法上未增设代偿请求权制度之

前，本案中将《合同法》第１４２条与第１６３条结合考虑，得出风险与利益一致性原则，并类推适用第

１６３条处理问题，不失为妥适的权宜之策，也是制定法的价值判断发挥“远距作用”〔５１〕的生动事例。

（责任编辑：顾祝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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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伦茨认为，发现数项法律原则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或 相 互 限 制，建 构 法 律 内 部 价 值 体 系，是 法 学 方 法

论上的重大任务。参见前注〔４５〕，拉伦茨书，第３４８页以下。

利益法学家黑克指出，法官一方面享有填补法律漏洞的 权 限，另 一 方 面 基 于 法 律 安 定 性 考 虑，应 该 让 法

官受制 定 法 所 表 达 的 价 值 判 断 的 拘 束，这 就 是“制 定 法 的 远 距 作 用”。Ｖｇｌ．Ｈｅｃｋ，Ｇｅｓｅｔｚ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Ｍｏｈｒ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１４，Ｓ．２３０．


